
社會福利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計劃簡介
主辦機構：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背景：

家庭是社會的基石，緊密的家庭關係是促進社會共融的重要元素。有見及此，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導委員會」）本着「全家傳心」的精神，將「家庭義工」的概念續漸推展至各項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自2008年度起，更增設「家庭義工」嘉許制度，頒發金、銀及銅嘉許獎狀予服務時數達200、100及50小時的家庭，鼓勵家庭成員一起參與義務工作，發揮家庭力量，關顧社群。
為了進一步鼓勵更多家庭積極參與有質素及多元化的義務工作，以及表揚有傑出表現而義務工作內容又對社會有貢獻的家庭義工，督導委員會將舉辦「2009最佳家庭義工表揚計劃」，藉著各家庭義工服務的卓越成果，感染更多家庭起步支持「義工運動」，同時擴展家庭內外的關愛及和諧，達致多贏的果效。

計劃目的：

1. 推廣有質素的家庭義工服務，加強家庭單位對義工服務的承擔及鼓勵更多家庭成員參與義務工作，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合力構建和諧、互助的社會。
2. 透過家庭成員一起進行義務工作，強化家庭關係，促進相互之間的溝通及扶持。
3. 嘉許及表揚有傑出表現的家庭義工對社會的貢獻，讓他們能有機會向社會人士分享從事義工服務的經驗和心得。
提名資格：
1. 提名機構可為家庭義工所屬的機構或家庭義工進行義務工作的機構。但兩者均必須是社署義務工作統籌課登記的「義工運動參與機構」。

2. 獲提名的家庭義工必須由兩位或以上的家庭成員註 組成，必須於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一起參與同一個項目的義務工作，並已獲「義工運動參與機構」推薦領取由督導委員會頒發的2009年家庭義工金/銀/銅嘉許獎狀。
評選準則：

1. 家庭義工服務的主題、性質、類型，及對社會或地區需要的適切性。

2. 家庭義工成員的參與次數、投入、服務質素、持續程度及得著。

3. 服務受眾的類別及對該等受眾或社群的幫助。

4. 家庭義工能否足以成為其他家庭參與義務工作的典範，及於推展家庭義工服務及人與人之間互助互愛的層面上帶來裨益。
評選團：


1.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委員。
2. 大專院校、學術界及社會知名人士。

獎項：


1. 評選團會於被提名表揚的家庭義工中選出不多於6個的傑出家庭義工隊。

2. 被選出的傑出家庭義工隊將獲邀於2010年香港義工嘉許典禮中分享感受及接受表揚。
參加辦法：

提名表格可於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familyscheme09下載 
於2010年4月30日或以前，將以下資料: 

· 已填妥的參加表格及附加資料(如有)正本、

· 不多於10張(4R彩色) 家庭義工進行義務工作時的活動照片(其中最少1張需有家庭義工全體成員的合照)。請於相片背面寫上提名機構及家庭義工名稱。 
· 已複製了參加表格及相片資料的光碟1張 

郵寄或親身交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2樓2205室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統籌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收

(信封註明「2009 最佳家庭義工表揚計劃」) 
提名及參選細則：
1. 提名必須切合上述的評選準則。提名機構須詳述獲提名家庭義工在過往服務社會的表現，推薦原因；家庭義工須填報具體服務內容、對家庭的裨益及心得。受惠人士亦可選擇性填寫對家庭義工服務的感受。
2. 提名表格必須由提名機構負責人簽署、蓋印及提交；亦須獲得被提名之家庭義工的同意。
3. 提名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或商業宣傳活動。

4. 受惠人與提供義工服務的家庭必須沒有家庭或血緣關係。

5. 所有提名表格及有關文件均不會退還。提名表格如有遺失、延誤或郵遞錯誤，督導委員會不承擔責任。

6. 所有呈交的照片必須得到被拍攝對象或其監護人的同意。

7. 督導委員會擁有參選家庭所提供的文件資料及相片的版權，並可在任何媒體作宣傳及推廣義務工作的用途或有關的非牟利用途。督導委員會亦有權將有關文件及相片作出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及派發全部或部份內容而毋須取得當事人的同意或繳付任何費用。

8. 參選家庭所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處理有關是次參選計劃之用。有關的提名表格會在評選結果公佈後6個月內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被提名家庭有權獲得及更改已遞交的個人資料，及獲取已填妥的提名表格副本。

9. 督導委員會保留更改各家庭義工的參選資格、計劃的參選/評選規則及其他安排的最終決定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有關提名機構及參選家庭。

10. 評審結果由獨立評選團決定，提名機構及參選家庭對公佈結果和獎項不得異議。
重要日期：
遞交表格：2009年12月開始接受提名
截止日期：2010年4月30日

公佈結果：2010年7月

頒獎日期：2010年12月
結果公佈安排：
1. 督導委員會秘書處將發信通知各提名機構及得獎家庭義工隊，結果亦會上載於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
2. 有關的家庭義工服務內容及相片會上載於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或刊登於「義動」及其他報章刊物，以鼓勵更多家庭義工參與義工運動。

查詢：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電話：2116 3461
義工服務專線電話：2234 0100

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09年11月






註 家庭成員可括同住或非同住但有血緣關係的成員，例如夫婦、父女、婆孫、表兄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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